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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 99999999 年年年年反毒宣導計畫反毒宣導計畫反毒宣導計畫反毒宣導計畫    

99 年 5 月 18 日法保字第 0991000906 號函 

壹、前言 

有鑑於毒品犯罪氾濫，危害國民健康及社會生活安全至鉅，我國的反

毒策略由原先的「斷絶供給，降低需求」調整為「首重降低需求，平

衡抑制供需」，其中，「拒毒」是各項反毒工作中最重要之項目。在你

我的生活當中，毒品已不知不覺侵入，一旦吸毒，毒癮之戒除極為困

難，若未能在第一關防止染上毒癮，就個人而言，未來將耗費龐大金

錢購買毒品，致衍生其他犯罪問題；對政府而言，亦需投入龐大之國

家資源協助其戒毒。因此，全面宣導拒毒、建構無毒環境，是政府反

毒新策略中極重要之工作要項。 

貳、宣導主軸 

「「「「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        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        攜手共建無毒家園攜手共建無毒家園攜手共建無毒家園攜手共建無毒家園」」」」    

    依據統計，我國整體毒品案件除 90 年及 91 年曾經遞減外，呈逐

年遞增，因毒品具有成癮性、累進性，毒品用量愈來愈多，在耗盡家

財後，轉而竊盜或搶奪，甚或擄人勒贖或殺人，衍生出許許多多犯罪

問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 

    而導致吸毒的因素很複雜，主要是追求生理感官上的快感、尋找

心靈上的避風港、追求同儕認同。很多成癮者在戒毒後，往往因為又

回到以前生活的壓力及衝突中，導致「他」又尋求以往的「解決之道」， 

特別在無法得到家人、朋友的支持下，往往越陷越深。 

因此，如何減少吸毒人口，建構安全、無毒的生活環境，是全民

的責任。 

參、實施期間：即日起至 99 年 12 月底 

肆、宣導對象 

    為使反毒意識融入民眾生活，針對以下族群特性，規劃系列性、階段  

性的宣導活動。 

一、無毒品接觸經驗之一般學生與社會大眾。 

二、中輟生及經常進出特定場所之人員。 

三、已有使用藥物行為者及戒癮者。 

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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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戲劇教育民眾認識毒品危害之影響、及教育社會大眾應如何幫

助戒癮者及其家人走出毒品的陰霾，以減少毒品施用者因金錢之消

耗，衍生竊盜、強盜、搶奪等犯罪問題，重建你我無毒、健康、安

全之優質社區及家園。 

二、建置法務部專屬之「無毒家園」網站，將本部與社會各界之拒毒、

戒毒、緝毒之相關資訊整合，便利想認識毒品之一般學生與社會大

眾、有心戒毒之毒癮者或想尋求協助之毒癮者家屬，透過網路方便

查詢，亦使國人瞭解國家在毒品政策上之作為。 

陸、宣導規劃 

  一、戲劇公益特映會：與慈濟大學合作，於各縣市轄區辦理。 

  二、徵文比賽：針對戒毒成功戲劇之觀後感想，辦理徵文比賽。 

  三、網路行銷： 

（一）闖關遊戲：透過網路闖關遊戲，將毒品知識、戒毒成功專線、

戒毒資源等訊息傳達予民眾。 

（二）創作競賽：舉辦反毒歌曲創作大賽，除提昇反毒宣導的互動功

能外，並可增加未來「無毒家園」網站之豐富性與

趣味性。 

柒、項目分工 

  一、整體規劃：由本部主辦 

   （一）設計製作戲劇宣導海報、文宣品 

   （二）與慈濟大學合辦北、中、南、東五場特映會，並規劃由下列機

關為共同承辦單位 

     1.北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桃園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2.中區：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彰化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3.南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臺南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4.東區：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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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5.東區：慈濟大學，配合慈濟教師會 8月份「無毒家園成果發表

會」活動辦理。 

    （三）徴文比賽：籌辦戲劇觀後心得徵文比賽。 

    （四）網路行銷： 

1.規劃符合青年學子習性之網路闖關遊戲，藉寓教於樂方式，潛

移默化中建立反毒觀念。 

2.籌劃舉辦反毒歌曲創作大賽，藉由活動之舉辦，吸引各個社會

族群之同儕呼朋引伴一起參與反毒行列，並提昇本部反毒訊息

網站閱覽之次數，使反毒概念深植心中。 

  二、委由地檢署辦理： 

    （一）地方特映會：除原規劃之 5 場特映會外，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與

各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自行於轄區內

擇期辦理。 

    （二）教育宣講：配合特映會，安排影後與談、有奬徵答等活動。與

談活動應包含： 

        1.專家學者 

        2.戒毒成功者現身說法 

        3.陪伴者（協助戒毒志工）經驗分享 

    （三）其他活動：搭配轄區舉辦之各項活動，適時加入反毒之宣講。 

捌、經費 

    一、影片：由慈濟大愛電視台提供 2部，長度各 90分鐘 

    二、北中南東 5場特映會之「影後與談」與談人出席費及交通費：本

部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三、場地費：地檢署年度相關經費或結合社會資源支應 

四、特映會雜費：地檢署年度相關經費或結合社會資源支應 

五、文宣品及奬品：由本部年度相關經費購置提供 

六、徵文比賽及網路行銷：由本部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玖、附則 



 4

        本計畫奉核後，由各承辦單位自行訂定工作計畫及管考規定，報

部核備。另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檢送規劃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到部。 


